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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基金】自動轉帳授權書

◎Ž 填寫文件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若未加蓋者，恕不受理。請勿使用傳真感熱紙。

◎Ž 本申請書僅接受正本，並經授權扣款銀行核印及查核資料無誤後始生效。

◎Ž 在您的核印作業成功前，仍須先以� ATM� 轉帳（自動櫃員機轉帳）或銀行郵局電匯的方式繳付

基金單筆申購款項；且您的申購款項必須於交易申請書送達富達投信前匯入基金專戶（請參

閱申購流程），否則該次單筆申購將視為無效，富達投信屆時將有權取消您的申購申請，若

有任何疑問請洽富達客服專線。

Fidelity 富達，Fidelity International，與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加上其 F 標章為 FIL Limited 之商標。

SITE EXMP-2023-05-003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65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 號 11樓

收件部門 富達投信基金事務部

富達客服專線 0800-009911

富達傳真專線 0800-076067

基本資料

受益人姓名/帳戶名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約定指示：請勾選以下欲辦理的項目（ A 或 B 二選一 ）

若未勾選，富達投信得依客戶申請自動轉帳授權扣款帳戶之情形，辦理新

增或變更。

請簽蓋於富達投信之原留簽名或印章樣式

£

A

首次申請自動轉帳授權扣款帳號

（若需變更原留存之自動轉帳授權扣款帳號，請勾選 B 項）

£

B

變更自動轉帳授權扣款帳號

*

原留存之自動轉帳授權扣款帳號未完成核印前，本公司恕不接受帳號變更之申請

* 

此變更帳號未完成核印前，仍會繼續使用原留約定帳戶進行單筆申購轉帳付款，

完成核印後，原約定之授權扣款帳號失效

*

未成年、受監護宣告、受輔助宣告之受益人應加蓋

所有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印鑑。

自動轉帳授權扣款資料

*

� 請以正楷清楚填寫以下授權轉帳扣款銀行資料，如有塗改，請加蓋約定

扣款帳戶之原留印鑑

*

富達投信接受之約定扣款銀行一覽表如下：

請簽蓋於約定扣款銀行帳戶之原留簽名或

印章樣式

兆豐國際商銀 國泰世華銀行 第一銀行 彰化銀行 臺灣銀行 土地銀行

聯邦銀行 新光商銀 台灣中小企銀 台北富邦銀行 三信商銀 元大銀行

華泰銀行 星展（台灣） 高雄銀行 安泰銀行 渣打國際銀行 瑞興銀行

陽信銀行 板信銀行 合庫銀行 玉山銀行 華南銀行 遠東銀行

京城銀行 永豐銀行 上海銀行 凱基銀行 台新銀行

*

� 恕不接受客戶自行前往金融機構核印

*

� 若填寫之扣款帳戶已完成核印者，本公司將不再進行核印程序。對扣款帳戶之印鑑若有任何

疑義，受益人請洽銀行洽詢

銀行 分行 銀行帳號（帳號請自右依序填寫，空白不需補 0 ）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受益人）茲授權� � � 貴行依本授權書之指示，於受益人向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達投信）申購所發行之富

達證券投資信託系列基金（以下簡稱富達投信系列基金）時，得自受益人於� � � 貴行所開立之帳戶（限於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進行自動扣款

轉帳付款作業，並將轉帳款項撥入富達投信系列基金於帳務代理銀行所開立之各基金專戶內，作為受益人向富達投信申購富達投信系列基金之申購總

價金（包含申購價金及手續費），並委託� � � 貴行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前述扣款轉帳作業：

一、� 受益人同意本扣款轉帳作業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相關規定辦理，並於本業務相關作業均為洽妥後始生效力。依現

行「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轉帳規定，單筆最高轉帳金額交易（含手續費）為新臺幣伍佰萬元，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為新臺幣參仟萬元。

二、� 受益人應繳付富達投信之款項，依據富達投信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或電子媒體資料所載資料（含扣款日期，金額及轉帳帳號等）為準，由　貴行於

規定交割或付款時間逕自受益人本人在下列　貴行之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撥交付至各富達投信系列基金專戶。

三、� 富達投信所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或電子媒體資料等內容倘有錯誤，或受益人對應付申購價金有疑義時，受益人願自行向富達投信或銷售機構洽詢辦理。

四、� 受益人同意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押或存款帳戶結清時，　貴行得不予扣款。倘「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系統發生

故障或電信中斷或有其他不可抗力或有不可歸責於富達投信之事故，未能適時進行自動扣款轉帳付款作業，富達投信不負責任。受益人並同意順延

至系統修復正常運作或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富達投信之事故消失之營業日進行轉帳付款作業，並以該日為基金之申購日。

五、� 貴行於同一日需自指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款作業而受益人存款不足時，受益人同意由　貴行自行選定扣款順序，受益人絕無異議。

六、� 受益人同意辦理本件「自動轉帳授權」之作業時，富達投信得將本件資料交付予帳務代理銀行轉交　貴行辦理。

七、� 受益人同意與富達投信約定代扣款帳戶以壹個為限，本授權書經參加「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銀行核對約定帳戶之帳戶資料及原留印鑑無

誤後方生效力。如欲變更帳戶請於下方勾選變更並重填本授權書，經　貴行核對約定帳戶之帳戶資料及原留印鑑無誤後方生效力，並將原約定

代扣款帳戶取消，變更之帳戶未生效力前， 受益人皆以原約定代扣款帳戶進行交易。

八、� 受益人於填寫本授權書前確已詳閱並同意受益人與富達投信間之開戶約定注意事項及其他聲明，本授權書未規定事項悉依據相關金融法規之規定辦理。

富達投信收件及核印

本申請書於銀行核印成功後，由銀行留存，以下由銀行核印無誤後簽章︰主管 經辦 核章

*

� 依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相關規定，扣款帳戶之核印結果，以扣款行回覆予富達投信之電子檔為主。若電子檔之內容與實際不符而損及受益人權益，概由扣款行負責。

全國性繳費（稅）業務帳務代理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敦南分行 繳費類別︰基金扣繳 (00001) 委託單位代碼︰10000077 富達投信統一編號：7076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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